朝阳市制造业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年）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关于制造业智改数转工作部署，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朝阳 智造强市”建设，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目标
全市制造业智改数转水平显著提升，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完成数字化改造，中小企业全面实施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培育体系基本成熟，制造业实力显著增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10311”产业体系打造一批具有朝阳产业特色的智能工厂和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朝阳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举措

（一）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
1.普及推广基础级智能工厂。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基础能力建设，围绕智能制造典型场景部署必要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实现核心数据实时采集、关键生产工序自动化、生产与经营管理信息化。到2028年底，新增基础级智能工厂100户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数据局、各县（市）区政府；以下均需各县（市）区政府作为责任单位做好落实，不再单独列出）
2.重点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以基础级智能工厂为培育对象，鼓励企业提升数字化网络化集成能力，广泛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实现生产经营数据互通共享、关键生产过程精准控制、生产与经营协同管控。到2028年底，新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20户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数据局）
3.努力打造卓越级智能工厂。在先进级智能工厂基础上，鼓励企业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实现设计生产经营数据集成贯通、制造装备智能管控、生产过程在线优化，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到2028年底，争取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数据局）
4.探索建设领航级智能工厂。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重点对象，鼓励企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与制造全过程的深度融合，实现装备、工艺、软件和系统的研发与应用突破，探索未来制造模式，带动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变革。到2028年底，领航级智能工厂争取实现零的突破。（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数据局）
（二）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5.推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展初始级转型。引导创新型中小企业围绕产品设计、生产管控、营销管理、仓储物流和财务管理等应用场景，加快低成本、快部署、轻量化、易使用的“小快轻准”基础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普及应用。到2028年底，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基础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全覆盖。（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数据局）
6.推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规范级转型。引导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化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工具融合应用，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能。到2028年底，各细分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成典型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1个以上，实现数字化转型“应改尽改”。（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数据局）

7.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成级转型。引导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度应用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软件，实现生产经营数据实时采集、互联互通，推动跨部门、跨系统、跨环节数据集成共享与业务协同。到2028年底，每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数字化、智能化典型应用场景10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数据局）
8.推动单项冠军企业协同级转型。引导单项冠军企业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孪生工厂、资源智能调度、供应链可视化协同等先进制造典型应用，创新生产运营模式，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到2028年底，每家单项冠军企业建成数字化、智能化典型应用场景10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数据局）
（三）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

9.提升网络基础保障能力。加快推进覆盖全市的高质量外部公共网络建设，为园区、企业等应用主体提供坚实网络支撑。引导企业规模应用5G专网、时间敏感网络、窄带物联网等新型网络技术，构建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通信网络，推进企业内网智能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设备互联互通和数据高效流转。到2028年底，累计建成工业5G专网项目10个以上。（牵头单位：市通管办。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10.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培优应用。加快推进企业级、行业级、区域级、“双跨”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梯度培育建设，鼓励平台走专业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现有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作用，深挖平台潜力、用好平台能力，支持各地区（园区）及企业依托现有平台，聚焦钢铁冶金、有色金属、膨润土、油页岩等优势产业建设细分领域特色“产业大脑”，强化数据要素整合汇聚、工业机理模型开发、智能应用场景供给，以平台链牵引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深度融合，全面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引导中小微企业按需上云、精准入链、高效赋能。到2028年底，累计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8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通管办、财政局）
11.健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深化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与数据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指导企业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数据分类分级保护，鼓励企业开展工业领域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到2028年底，完成安全分类分级管理的工业企业100家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数据局、通管办）

（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应用行动

12.促进工业数据开发利用。推动工业企业、平台企业、数据服务企业深化协同联动，系统汇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运行状态、质量检测结果、故障诊断信息等生产全流程核心数据，规范开展工业数据分类归集、清洗治理、建模分析、价值挖掘，推动工业数据高效流通、要素化配置与场景化应用。到2028年底，形成高质量行业数据集10个以上。（牵头单位：市数据局。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
13.增强先进算力服务能力。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科学布局，支持企业建设边缘数据中心、布设轻量化算力设施，推动智能算力资源按需供给、集约高效配置。鼓励各县（市）区、园区及企业协同发力、共建共享，加快区域智算中心规划建设，构建普惠高效、就近支撑的算力服务体系。推动算力、运力、存力一体化协同联动，构建覆盖“云-边-端”的算力网络体系，积极发展工业边缘算力应用，满足生产现场低时延、高可靠数据处理需求。到2028年底，力争建成智算中心1个以上。（牵头单位：市数据局、市发改委。责任单位：工信局、财政局、通管办）

14.加快“人工智能+制造”典型应用。聚焦冶金、农产品加工、能源、建材、化工、装备六大支柱产业，支持企业先行先试、示范引领，面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运维等细分场景，推广专用小模型和成熟应用解决方案。鼓励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深化合作，协同开发行业模型，探索具身智能、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等前沿技术融合应用，培育工业智能体等新型智能单元，打造自主运行、人机共融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场景。到2028年底，打造“人工智能+制造”典型应用场景10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科技局、财政局、数据局、通管办）
（五）实施发展环境优化提升行动
15.提升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培育引进一批数据采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专业化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吸引规划咨询、系统集成、设施改造、应用服务等解决方案机构集聚落地，完善多元化转型服务供给体系。推广标准化、模块化工业软件和解决方案，精准高效支撑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
16.加强评估诊断服务。建立差异化评估诊断机制，面向规上工业企业，提供线上问诊、入企指导、效果复评全流程服务，出具数字化转型评估报告，构建“精准评估、靶向诊断、定制方案”的全流程服务体系。2026年，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全覆盖，2027至2028年，实现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全覆盖。（牵头单位：市工信局）

17.打造金融服务支撑。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优化信贷产品，落实落细金融政策。鼓励融资担保机构降低担保门槛、简化审批流程，为智改数转项目提供增信担保服务。（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朝阳市分行）

18.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兴辽英才计划”“朝阳英才计划”等产业人才专项政策效能，引进高层次、复合型、实战型数字化人才。支持高校院所开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专业课程，加快人才培养。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实训基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健全人才引育机制，为制造业智改数转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牵头单位：市人社局、教育局。责任单位：市工信局、科技局）
三、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障。成立制造业智改数转专项工作推进专班，明确职责分工，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建立日常联络、定期会商、协同推进的工作体系，强化统筹调度与督导推进，确保各项任务高效落地、有序实施。
（二）切实加强政策措施保障。全面落实国省相关政策，积极争取“数字辽宁 智造强省”专项资金、辽宁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资金支持。研究出台市级制造业智改数转专项政策，强化政策集成供给，加速推进全市制造业智改数转。

（三）切实加强对接服务保障。深化与省内外行业企业合作，搭建政策解读、技术交流、供需对接平台，促进政银企高效联动。积极参与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大型活动，继续办好各类活动，围绕企业、行业、产业集群开展精准对接服务，展示成果、互学互鉴，以高效服务赋能制造业智改数转和工业高质量发展。


